
項目 診斷證明書補發 E-mail申請作業 

開放時間  24小時 

申請電子郵件  certificate@ntuh.gov.tw (僅限診斷證明書補發申請) 

申請流程 

1.   

2.  1.請於診斷、證明書頁面下載並填妥「診斷證明書申請書」。 

3.  2.代理人申請/領取需另行下載並填妥「診斷證明委託書」。 

4.  3.將填妥之上述資料 E-mail至 certificate@ntuh.gov.tw， 

5.    部分 E-mail可能被醫院防火牆阻擋，依本室回信通知受理申請為憑。 

6.  4.領件日期: 

7.    原則周一受理申請，周三領件。周二受理申請，周四領件。周三受理申請， 

8.    周五領件。周四受理申請，周一領件。周五受理申請，周二領件。 

9.    若遇特殊情形，無法依上述時間領件之案件，則另行電話或 E-mail通知。 

領件地點與時間 

  

  東址一樓收發室，週一至週五 08：00 ~ 16：30。 

注意事項 

   

  1.請攜帶病人及申請人身分證正本及相關證件正本供查驗、影印留存。 

  （應準備證件詳見診斷、證明書申請之申請人準備證件。） 

  2.相關諮詢請電洽 02-23123456轉 26617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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